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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捐赠协议书
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人：
联系方式：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510000341528305E
法定代表人：封雪松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 495 号
联系人：曾婷
联系方式：18381330193

丙方（受益方）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人：
联系方式：
为支持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促进四川轻化工大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，                 （甲方）决定向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捐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经协商，               （甲方）、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、               （丙方）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捐赠与使用
甲方向乙方捐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捐赠物资”）       （计数单位：个/只/件），单价      元（请补充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等详细信息，或附捐赠物品清单），总计价值人民币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），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甲方权利义务
1. 甲方确保其自身为捐赠物资的合法所有权人，对捐赠物资有合法处置权。 捐赠物资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或取得，没有设置任何限制性权利，确保捐赠物资具有使用价值，符合安全、卫生、环保等标准/进口物资须符合国家海关、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的规定，在其产品保质期内。
2. 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后   个工作日内交付捐赠物资。物资交付地点                  。捐赠物资根据本条约定时间地点交付后，即视为所有权已转让。甲方不再就捐赠物资主张任何形式的权利。
3. 甲方负责捐赠物资的采购、运输、保管等相关工作，并确保捐赠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。
4. 甲方向乙方提供购货发票/销售发票及捐赠物资详细价值清单（或可证明捐赠物资价值的相关票据，进口物资应提供海关报关文件）。
5. 甲方有权追踪和监督丙方捐赠物资使用情况。
第三条 乙方权利义务
1.  乙方在协议各方完成全部捐赠物资签收后，依据甲方所提供的捐赠物资价值证明材料所载明的捐赠物资价值，向甲方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捐赠收据。
2.  乙方对丙方物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第四条 丙方权利义务
1.  丙方负责捐赠物资的接收、使用和管理，丙方应确保捐赠物资依据本捐赠协议约定妥善管理和合理使用。捐赠物资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公平公正原则， 不得用于任何营利性活动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。
2.  丙方应指派具体部门及具体负责人配合甲方、乙方完成捐赠物资的移交工作，确保捐赠物资及时接受和使用。捐赠物资接收相关税费、手续费、保管费和运输费等相关费用由                支付。
3.  丙方应将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及时向甲方和乙方通报，并向甲方和乙方提供捐赠物资分发、使用等相关记录。捐赠物资如有剩余，可用于                。
3.  丙方对不易储存、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、无法直接用于慈善活动以达成慈善目的的，可依法拍卖或者变卖，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用于此协议签订的捐赠用途，确需改变用途、范围、使用方式等捐赠事项时，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，或签订补充协议。

第五条 其他
1.  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约定的捐赠为自愿无偿的社会公益性捐赠，不涉及任何利益回报条件。
2.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三方各执一份，四川轻化工大学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执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经甲乙丙三方签章后生效。未尽事宜，三方可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。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在协议签署后修改或终止协议，需经三方协商后方可实施。

(以下为签字页）
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
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

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丙方（盖章）：   




部门/学院负责人：     


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



